
莆应急〔2025〕1号


莆田市应急管理局转发关于深刻汲取近期

事故教训切实加强危化品安全监管的通知
各县（区）应急管理局：

现将省应急厅《关于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切实加强危化品安全监管的通知》（闽应急厅办〔2024〕37号）转发给你们，请立即组织开展事故警示教育，举一反三，持续加强试生产、检维修、特殊作业等重点环节安全管理，完善异常工况处置程序，强化岁末年初防冻、防凝、防泄漏、防静电等冬防措施，严格落实“两节”“两会”期间危化品安全防范工作。

                              莆田市应急管理局

                   2025年1月3日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关于深刻汲取近期

事故教训切实加强危化品安全监管的通知
闽应急厅办〔2024〕37号

各设区市应急管理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有关企业 MERGEFIELD 主送 ：
2024年11月3日，上杭县蛟洋新材料产业园龙氟新材料公司在开展工艺清洗等计划性检修任务时发生氢氟酸喷溅，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直接原因为操作工未按要求佩戴防护用品，违规操作致氢氟酸喷溅，且送医后救治不当，造成1人中毒死亡。12月21日凌晨，古雷经开区漳州奇美化工公司年产18万吨聚碳酸酯项目试生产期间发生苯酚泄漏，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经初步调查，事故直接原因为苯酚取样管道物料凝固堵塞，取样人员违规在苯酚进料预热器导淋处取样时发生泄漏，造成2人中毒死亡，事故详细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这2起事故分别发生在检维修和试生产期间，均由违规作业导致，其中龙氟新材料公司近6年内接连发生3起亡人事故，充分暴露出部分化工园区安全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缺失，尤其是试生产、检维修等重点环节管理薄弱，员工安全培训不到位，应急处置不完善等问题。为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现提出以下工作要求：
一、深入开展事故警示教育。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厂出事故、万厂受教育，一地有隐患、全国受警示”的要求，切实转变“把别人的事故当故事”的态度，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杜绝同类事故反复发生。漳州、龙岩市要组织认真查明事故原因，按照“四不放过”原则，依法依规处置涉事企业及有关责任人，要组织辖区内企业开展事故现场警示教育，复盘事故案例，认真剖析事故原因，落实整改措施。各地要清醒认识到危化品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要把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宣贯到每一个危化品企业，把责任压力传递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员工，举一反三，落实全员安全责任制，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二、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当前，我省危化品安全生产基础仍然薄弱，部分企业安全生产意识不强，“最后一公里”责任不落实，“三违”现象时有发生。各地要督促企业全面辨识岗位作业安全风险，特别是取样等辅助岗位，完善安全操作规程，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督促企业认真落实《化工企业生产过程异常工况安全处置准则（试行）》（应急厅〔2024〕17号），建立健全异常工况处置制度，规范异常工况处置程序。要结合日常监管，强化对危化品企业生产过程异常工况安全处置的监督指导，确保异常工况的安全处置措施落地落实，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严肃依法查处，坚决遏制和防范危化品事故发生。
三、强化重点环节安全管理。一是强化试生产环节的安全管理。督促危化品企业按照《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风险防控指南（试行）》（应急〔2022〕52号）要求，认真落实试生产“十个严禁”，加强现场巡查，强化变更管理，强化开停车安全管理、异常工况处置，确保装置平稳运行。二是切实加强检维修安全管理。督促企业建立健全检维修安全管理制度，结合实际编制检维修方案，严格承包商作业安全管理，加强作业现场的监督检查，及时制止作业过程中的“三违”行为，严禁以包代管。三是认真落实动火等特殊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作业场所危害识别和风险管控，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业要用好特殊作业、人员定位信息系统，电子作业票审批要严格按程序有效执行，要严格控制作业现场人数，减少人员聚集风险。
四、深化从业人员培训教育。要督促危化品企业切实强化安全生产培训考核，坚决杜绝培训“走过场”。要督促企业结合实际，根据企业负责人、部门、车间、班组和岗位人员的安全职责，全面辨识岗位风险，有针对性培训安全操作规程、异常工况处置、劳动防护用品佩戴、应急处置措施等。要强化实操培训，以老带新，切实提升新进员工应对突发事件的技能。要加强培训考核，通过现场询问、在线监控、实地抽查、应急演练等方式检验员工培训效果，奖惩并重，形成“我要安全”的良好氛围。
五、强化岁末年初安全监管。岁末年初历来事故易发多发，要组织危化品企业认真研判寒潮、雨雪、冰冻等灾害性天气安全风险，落实落细防冻、防凝、防泄漏、防静电等冬防措施，防止因设备设施及管道阀门冻裂导致物料泄漏发生事故，突出重点设备、重点部位，加大巡查检查频次，确保温度、压力、液位等重要工艺参数监测仪表、有毒和可燃气体报警、安全附件等完好投用，严禁设备设施带“病”运行。紧盯“两节”“两会”期间安全防范工作，加强应急值守，严禁超负荷、超能力生产，节日期间原则上不安排检维修、动火等特殊作业，确需作业的严格升级管理。节后企业要严格复工复产安全管控，落实复工复产方案。各地要联合公安、市场监管和交通运输等部门，切实加强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监管，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确保我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请迅速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区内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化工园区和所有危化品企业。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4年12月28日  
莆田市应急管理局                         2025年1月3日印发



